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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7 月 17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主办了题

为“1267(1999)制度一分为二一年之后定向制裁的未来”研讨会并邀请所有会员

国参加。 

 因此谨请安全理事会审议研讨会所得出的各项结论，研讨会的主要目标是根

据 1267(1999)、1989(2011)和 1988(2011)三个委员会任期即将延期的情况，评

估和分析其业绩及可能作出的改进(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所附报告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彼得·维蒂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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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7 月 17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关于“1267(1999)制度一分为二一年之后定向制裁的未来”研讨会

1267(1999)、1989(2011)和 1988(2011)制度：目前状况和今后的挑战 
 

德国常驻代表团，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 

 

主席的结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主办了一

次研讨会,讨论安全理事会决定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 1267(1999)制裁制度一分

为二，并通过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 年(2011)号决议。研讨会的主要目标是

根据 1267(1999)、1989(2011)和 1988(2011)三个委员会任期即将于 2012 年 12

月延期的情况，评估和分析其业绩及可能作出的改进。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圭多·斯坦伯格(柏林)，以及 1267(1999)、

1989(2011)和 1988(2011)监测小组协调员理查德·巴雷特(纽约)，提出了他们对

“基地”组织网络所构成不断变化的威胁所作分析。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处

主任 Adam Szubin(华盛顿专区)就如何进一步改善对“基地”组织的制裁提出了

看法。在此背景下，与会者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对“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各种选

项。 

 此外，德国驻阿富汗副大使 Thomas Zahneisen 就阿富汗对 1988(2011)塔利

班制裁制度的看法提出报告。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优素福·加福扎伊所作

评论进一步充实了他的讲话。 

 在 2012 年 6 月 27 日晚宴上的辩论过程中，“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监察员

法官金伯利·普罗斯特和在反恐过程中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

员本·埃默森，根据目前列名以及监察员办公室在其他制裁制度中的任务范围，

讨论了审议标准。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 1267(1999)、1989(2011)和 1988(2011)委员会现任

主席彼得·维蒂希博士作为研讨会主席所作结论，概要归纳如下： 

第一部分 

来自基地组织网络不断演变的威胁 

• “基地”组织网络的威胁在过去十年间有所转变。有人强调指出，“基

地”组织领导核心的活动影响自乌萨马·本·拉丹于 2011 年丧生之后

逐步下降。在此同时，拥有多样化国际支持者和激进士兵的“基地”组

织网络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不同于早期的是，“基地”组织成员

不再以阿拉伯裔(例如埃及或沙特阿拉伯)为主。特别是在索马里(一定

程度上在也门)，许多不同族裔的士兵已经加入“基地”组织有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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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涌现出不同派别的大量团体(其中许多很快便消声匿迹)。在某些地

区，“基地”组织网络已经在其全球议程中成功融入了区域，甚至是地

方的问题和利益，以扩大其感召力。 

• 有人指出，声称与“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保持联系的大多数团体在运

作时依然相当独立。然而，他们强调的是，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似乎

被紧密结合到“基地”组织核心领导结构中。 

• 有人强调说，“基地”组织网络最近在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的政治进程

中没有发挥任何重大作用。这已大大降低了“基地”组织尤其是对年轻

一代的吸引力。同时，会议并没有放弃的观念是，该地区一些国家正在

发生的重大变化可能在未来给“基地”组织网络提供采取不受欢迎行动

的新领域。 

• 有人强调，“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在欧洲重新建立其恐怖组织结构。由

于“基地”组织已经在意识形态上扩大了其包括在欧洲在内的社会和种

族基础，现在在欧洲出现个人恐怖行为危险在日益加剧。有人提出，现

有资料表明，目前有些个人正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接受培训，以

能够在欧洲执行“单人行动计划”任务。 

第二部分 

消除基地组织的威胁：加强执行力度 

• 对于安理会是否应当在对“基地”组织的制裁制度中采取“一项统计办

法”，还是安全理事会应为每一规模和影响力相当的独立派别制定具体

的制裁制度,会上提出了各种意见。 

• 有人强调了制裁的整体影响，然而同时也承认，很难评估制裁的确切作

用和效力。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研究。 

• 有人强调应进一步监测制裁的实施情况，并通过对话与合作，予以增强。

有人强调说，当提出行政能力方面的缺陷不足。监测小组应在这一领域

发挥关键作用。小组应当与反恐执行局密切合作，以在无论哪项定向制

裁加强实施能力的各项活动中，成为系统协调人。 

• 然而，基地组织的四分五裂可能会削弱其组织结构，而同时又使得这些

实体越发难以跟踪，因为他们将成为自筹资金的地方团体。在此背景下，

有人认为，“聪明制裁”必须变得更加聪明。今后为此类群体作出定性

时，应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有人提议，安理会各实体应与处理相同或

相关问题(八国集团、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等)国际机构密切合作。 

• 研讨会上提出建议，未来的任务应该是呼吁所有成员在实施制裁的私营

部门确定一个财务机构为国家联络机构。这一国家办事处或联络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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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回答问题，制定和分享最佳做法，通过控制民营企业实施国家措

施(银行等)，监测执行情况，并拓展到私营部门，以提高认识和接纳

程度。 

• 此外，可以通过一项新的决议鼓励会员国积极参与同行评审，以评估实

施制裁的情况。 

• 最后，有人强调说，即使安理会制裁仍然是切实和重要的，我们不应该

忘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其他工具，对付不断变化的威胁和“基地”组织

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而且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部分 

监察员办公室：澄清审查标准 

• 监察员办公室提供了制裁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公平要素。这对于接受措施

十分重要，关系到有效实施。 

• 研讨会对法律推理超越政治考虑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 有人强调，列名标准和审查条件应当透明，并在决议中作出更为详细的

阐述，这些决议指导着委员会和监察员的工作，并指导着正在努力作出

更多定性的会员国。 

• 有人表示，监察员今后履行职责应遵循以下原则，以确保透明度和连续

性： 

1. 要在一个人明知故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时，而且只有在此时，才应

将其指定列名；第 1989(2011)号决议第 3 段应作相应修改； 

2. 监察员应继续仅仅根据她所得到信息，提出建议；会员国不提供信

息，可能会无意中加强信申诉者的申辩的力度； 

3. 通过酷刑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信息在法律程序中不予受理。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就此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有些人呼吁断然排

除此类信息，因为接受通过酷刑或任何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信息将鼓励

调查中的非法手段，破坏列名的可信度和全球禁止酷刑的斗争。其他人

则提出更加务实的观点，表示只要为评估此类信息的可信度采取非常严

格的标准，这些信息应予以受理。不过，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一原则问

题应得进一步审议。  

• 关于任务范围，与会者提出为什么目前只有“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列

出的个人和实体可以进入监察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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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88(2011)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支持阿富汗主导的政治进程 

• 阿富汗当局继续努力建立一个政治进程，以导致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

可持续和平与稳定。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席拉巴尼教授被杀害，造成使这

一努力严重受挫。然而，目前的发展给人提供了谨慎乐观的理由。 

• 1267(1999)制度一分为二，而且建立了针对塔利班的因人而异的制裁制

度(1988(2011)制度)，由阿富汗机构列名和除名过程发挥特殊作用，已

被确认为恢复该国主权的重要步骤。 

• 2011 年委员会就阿富汗关于将某些塔利班成员除名的要求作出决定，喀

布尔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可以为被列名，但愿意积极参与走向和平与

稳定政治进程的成员建立信任的重要措施。 

• 随着政治进程的发展，对旅行禁令给予豁免的程序将具有特殊意义。 

1. 如果政治进程加快速度，委员会必须更好地准备及时应对关于免除

旅行禁令豁免的要求。否则，委员会将有可能被视为和平进程中的瓶颈

和由于委员会内部过于官僚和费时的决策程序，为错失良机承担责任。 

2. 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当局时限以短为好。 

3. 此外，委派委员会主席(监测小组的建议)或秘书长特别代表(主席

提议)就豁免的有关政治要求作出决策的政治要求，可在 2012 年 12 月

制定新任务时，予以审议。 

 


